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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领导和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制度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

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共话思政课教学改革

创新、共谋提升思政育人成效，切实提高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质

量和水平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具体规定如下：

集体备课的范围及参加成员为相关校领导、本教研室全体任

课教师。

校领导与思政课教师一对一结对子，校领导负责指导思政课

教师备课、讲课。

在教研室主任统一上报备课安排后， 由教学秘书将马克思主

义学院所有备课安排情况发给相关校领导，以备校领导参加集体



备课。在新学期安排教学任务时，结对子的思政课教师与校领导

沟通新学期讲课安排。

集体备课数量原则上每月进行一次，每次 1-2 小时，课程考试

周结束。

1、集体备课应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等。

2、各教研室应根据课程的特点，以及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的

要求，共同研究探讨教学大纲实施、教材及配套教学辅导材料的

选用、教学内容确定、教学方法和手段使用、试题库建设等问题。

根据各教学班不同的授课对象、教学要求、课时安排，集体讨论

研究其教学内容和方法，确立重点、难点，安排教学进度。

1、集体备课应注重实效，合乎实际需要，在形式上应多样化，

备课内容广泛化，参与教师全面化。

2、在集体备课中，教师将自己的教学计划、参考案例、教学

经验、制作课件、课程设计等进行充分交流、鼓励共享，就教学

难点和新案例、新观点进行讨论。

3、参加集体备课是每一位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和综合能力的权

利和义务，教师应积极参加集体备课任务，探索教学规律，形成

教育新经验。

4、全员参与集体备课。每位备课教师都有担任中心发言人的

权利和义务。保证集体备课时间，集体备课时不迟到、不早退，

不无故缺席。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集体备课的须事先向教研室主任

请假。集体备课情况直接与教学优秀考核相挂钩。对消极对待，



不乐意接受任务的教师，将经由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决定取消其

申报教学优秀及其他与教学相关奖项的申报资格。

5 、活动过程中做好备课教师陈述内容、集体讨论内容（每位

老师的发言） 等资料的整理和记录，集体备课教师签字后，集体

备课记录交教学秘书留存。

1、加强对集体备课活动的检查，集体备课将作为考核评价教

研室主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2、集体备课的考核、督查分阶段随时进行，主要检查集体备

课记录、教案等等方式加强对集体备课的督导。

3、学院设立集体备课组织奖（教研室主任、课程负责人） 、

集体奖（教研室、课程组） 、个人奖（集体备课突出个人） 等多

个奖项，奖励集体备课中表现突出的教研室或个人。

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院研究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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